


安徽省立医院危化品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内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防止安全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规定了医院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危化品”）的种类以及在采购、运输、储存、使用和销毁的过程中安全要求。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总院（本部），本制度适用于医院各种危化品的管理。（建议修改为：“本制度适用于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集团各种危化品的管理。”）（修）
第二章 危化品的定义和目录
第四条 定义：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第五条 危化品具有以下特征:
1. 具有爆炸性、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性质；
2. 在生产、运输、使用、储存和回收过程中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
3. 需要特别防护。
第六条 医院主要的危化品种类详见《安徽省立医院危险化学品目录》（见附件）
第三章 危化品的采购与审批管理
第七条 危化品的采购需由使用部门通过医院OA流程提出需求计划，详细说明用途、用量，经安全保卫部门负责人审批后，由医学工程处执行计划，严禁个人和使用部门私自采购危化品。（修）
第八条 危化品的供应商应当具备危化品生产或销售资质，其提供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九条 严禁向无生产或销售资质的单位采购危化品。危化品凡包装、标志不符合国家标准规范（或有破损、残缺、渗漏、变质、分解等现象）的，严禁购入。
第十条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采购计划的品种和数量送货，送货时需附相关证件，经使用部门、医学工程处和安全保卫部门验收合格后由医学工程处办理入出库，所有验收合格产品直接入科室危化品存储柜。（增）
第十一条 医院安全保卫部门负责将剧毒和易制爆化学品的品种、数量及流向信息向公安部门报备。（增）
第四章 危化品的使用及存放管理
第十二条 严格控制存放数量。危化品存放数量在满足使用部门使用的前提下，不得超过临时存放点（使用部门）的核定数量。危化品的存放数量由使用部门上报，安全保卫管理部门负责核定，严禁超量存放。（修）
第十三条 各使用部门对危化品的管理负主体责任，需建立危化品管理制度和管理档案，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要求，加强对危化品的供应商、检验、入库、存放、使用的全过程管理，同时认真做好危化品的检验和交付记录。（修）
第十四条 各使用部门需要指定安全责任人（科室负责人），并设立安全员，实行安全值班制度，并将信息上墙公示。
第十五条 医院在修建危化品场所时，必须将设计方案及相关资料（平、剖、立、水、电、气、施工等图）报消防部门审查，经审核确认后方可施工。存放危化品的建筑耐火等级必须达到二级以上，防火间距应符合安全性评价要求和消防安全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
第十六条 危化品的存放应严格遵循分类、分项、专库（柜）、专储的原则。化学性质相抵触或灭火方法不同的危化品不得同存一处（库及柜）。
第十七条 危化品存放点（使用部门、库房、实验室）应张贴危化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标明存放物品的名称、危险性质、灭火方法和最大允许存放量等信息。
第十八条 危化品存放点（使用部门、库房、实验室）应有醒目的安全警示及职业健康标志，并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做到账物必须相符，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和上报。
第十九条 危化品存放点（使用部门、库房、实验室）应根据其种类、性质、数量等设置相应的通风、控温、控湿、泄压、防火、防爆、防晒、防静电等消防安全设施，同时使用专业的存储柜，并定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记录，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第二十条 危化品使用和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国家专业机构的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合格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十一条 使用危化品进行操作时，必须在指定的操作台或实验平台上进行操作，使用后的危化品废液及废弃的残留物要进行分类，加盖封闭，张贴标签。（修）
第二十二条 危化品的使用和存储不得超过一个季度或半年的使用量，特殊情况可放宽至一年，各部门需严格把关。
第二十三条 使用部门在使用和存储易燃、易爆、剧毒危化品时，必须随用随领，领取的数量不得超过当时用量，剩余的要及时退回库（柜），做到入库（柜）出库（柜）都有登记，应采取双人收发、双人记账、双人双锁方式进行严格管理。
第二十四条 使用危化品的场所，应根据化学物品的种类、性能设置相应的通风、防火、防爆、防毒隔离等安全设施。
第二十五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必须有安全防护措施和用具，操作人员在工作前必须穿戴好专用的防护用品。
第五章 危化品的运输管理
第二十六条 危化品的供应商负责危化品的运输和搬移，在运输中应注意仔细检查包装是否完好，防止运输过程中危化品出现撒漏，污染环境或引发安全事故。
第二十七条 运输危化品的各种车辆、设备和工具必须安全可靠，防止运输过程中因机械故障导致危化品出现剧烈碰撞、摩擦或倾倒。在运输危化品过程中尽量选择平整的路面，控制速度，远离人群。一旦发生事故，要扩大隔离范围，并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八条 对不同化学性质，混合后将发生化学变化，形成燃烧、爆炸，产生有毒有害气体，且灭火方法不同的化学危险品，必须分别运输、贮存，严禁混合运输、贮存。
第二十九条 对遇热、受潮易引起燃烧、爆炸或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危化品，在运输、贮存时应当按照性质和国家安全标准规范，采取隔热、防潮等安全措施。
第三十条 严禁无关人员搭乘装有危化品的运输工具。
第三十一条 危化品运输工具，必须按国家安全标准规范设置标志和配备灭火器材。
第六章 危化品的安全防范和检查
第三十二条 医院危化品安全防范及安全巡查由医院安全保卫部门负责，针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和修订并监督执行。
第三十三条 医院保卫部门落实危化品的三防工作，并定期对危化品的使用及存储部门进行安全巡查，包括门窗、报警设施、安防设施、门禁系统、消防设施等，同时对使用及存储部门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规定及应急预案进行检查，监督安全制度和规范的落实。
第三十四条 医院组织危化品管理的相关部门（保卫处、医务处、科研处、院办、总务处、医学工程处等）不定期的对涉及危化品的部门进行安全大检查，对于查找出的问题及隐患进行整改和落实。
第三十五条 使用及存储危险化学品的部门和个人（操作人员），必须遵守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六条 使用及存储危险化学品的部门的安全员必须做好危险化学品的日常存贮管理；必须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柜）登记台账；必须进行日常的安全检查和巡查，发现安全问题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
第三十七条 医院监管部门定期对危险化学品使用及仓储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消防、安全防范、应急处置、操作规范等）。
第三十八条 涉危化品的各个部门及管理部门针对自身工作性质制定本部门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每年1-2次）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第三十九条 涉危化品的各个部门及管理部门负责人每年与院方签订《安全责任书》。
第七章 危化品报废处理
第四十条 销毁、处理废弃危险化学品前，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订销毁处理方案，由公开招标引进的有危化品处置资质的公司负责统一回收，严禁乱存乱放或倒入地下沟道。（修）
第四十一条 危化品的包装箱、纸袋、瓶桶等，必须严加管理，统一回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危化品及其包装物。
第八章 违反危化品管理的处罚
第四十二条 对于违反《安徽省立医院危化品安全管理制度》的部门或个人进行相应处罚：
1、 对于违反制度的部门及个人（1-3次），未造成后果的，监管部门予以警告或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
2、 对于屡次违反制度的部门及个人（3次以上），未造成后果的，监管部门可以处以停止申报领取危化品的申请及使用资格；
3、 对于违反制度的部门及个人，屡教不改或造成一定后果的，监管部门可以上报院安委会（医院），对该部门及个人进行处罚（与部门或部门负责人、当事人的季度、年终考核挂钩）；
4、 对于违反制度的部门及个人，造成严重后果的（未造成人员死亡或有较大财产损失的），监管部门可以上报院安委会（医院）对当事人及部门进行处罚（检查、记过、停职、撤职等）。
5、 对于违反制度的部门及个人，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或触犯国家法律的（有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由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6、 对于违反制度的其他单位（供货单位或运输单位）和个人，监管部门可以上报医院招采购中心，将该违规单位及个人列入黑名单，予以处罚。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可以报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